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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大研字〔2019〕5 号

太原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
工作实施细则(试行)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《太原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实施细则(试行)》

经 2019 年 2 月 27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以正式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太原科技大学

2019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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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
工作实施细则(试行)

第一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

方面，也是把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关口。为保证和提高研究

生培养质量，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工作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分为校级盲评和院级盲

评，校级盲评采用“双盲评”（学位论文隐去导师和研究生姓名等

相关信息，学校为评审专家个人信息保密）形式；院级盲评具体

规定由各学院自行制定。

第三条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校级盲评均由研究生院

组织进行。各学院按要求认真配合，将本学院校级盲评论文统一

收齐后交研究生院，由研究生院负责寄送或委托第三方平台送审。

第四条 学位论文评审未通过者须向研究生院提交延期答辩

申请，延期的具体期限由导师确定，原则上期限不少于半年。延

期答辩的学生重新申请毕业论文答辩时，论文一律参加校级盲评。

第五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工作每年 4 月份、10 月份各进

行一次，各学院应在规定时间内将本年度毕业研究生名单报研究

生院，不在名单之列的研究生将不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。

第六条 博士学位论文全部参加校级盲评。硕士学位论文校

级盲评名单由研究生院从学院上报名单中按比例抽取产生，比例

不低于当年申请答辩人数的 20%。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首届毕业

生学位论文全部参加校级盲评。

第七条 参加校级盲评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隐去导师及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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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姓名等相关信息，其他撰写及印刷要求按照《太原科技大学

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的统一要求》执行。

第八条 参加学位论文校级盲评的研究生应在匿名评审名单

公布后按要求及时向研究生院递交相应数量的符合匿名评审论文

格式的论文，研究生院须做好论文评阅人的保密工作，并在送交

评阅人的同时附学位论文评阅书 1 份，其中除要求提出论文的不

足之处及建议外，还必须明确是否同意答辩。

第九条 参加盲评的研究生必须在盲评通过后方可安排学位

论文答辩。

（1）博士研究生每人送审 5 份论文，原则上须全部通过才为

合格。若有 1 份评阅意见为“不合格”或“不同意答辩”，且有 1

份评阅意见为优秀，可由博士研究生本人及导师向研究生院同时

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由研究生院酌情安排第二次送审；第二次送审 2

份论文，全部通过后方为合格。其余情况则取消该生本次论文答

辩资格。

（2）硕士研究生每人送审 2 份论文，原则上须全部通过才为

合格。若有 1 份评阅意见为“不合格”或“不同意答辩”，另一评

阅意见为优秀，可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及导师向研究生院同时提出

书面申请，由研究生院酌情进行第二次送审；第二次送审 2 份论

文，全部通过后方为合格。其余情况则取消该生本次论文答辩资

格。

第十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参加

校级盲评：

（1）申请提前毕业或延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；

（2）以本科以下学历考取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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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抽检结果为“存在问题论文”或有盲评论文不合格记录

（包括博士学位论文）的导师，其指导的相应学位点未来 3 年内

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；

（4）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指导的首届研究生的学位论文。

第十一条 论文评审经费可从划拨给研究生导师的研究生培

养经费中列支，具体每篇论文的评审金额由研究生院或学院同评

审单位或第三方评审平台商定。

第十二条 若研究生学位论文在评审中被评阅人指出论文有

重大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，一经确认，则取消论文答辩资格，并

按照《太原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认定及处理暂

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校长办公会授权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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